
 

 1 

开发性金融支持国家储备林建设的 

模式与路径研究 

——以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为例 

罗廉
1
 

(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重庆 401121) 

【摘 要】：国家储备林建设是保障木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工程，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是我国首个采取央地

合作模式建设的储备林项目，创新“保证担保+选择权动态担保”的动态信用结构。本文重点剖析重庆储备林项目

融资的创新路径，总结重庆模式的可复制、可推广的适用基础，为其他地区国家储备林项目的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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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木材生产总量较低，对外进口依存度较高，开展国家储备林建设增加重要木材储备，对保障国家木材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但由于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期长、收益见效慢，信用结构不完善等特点，使得商业性金融供给

不足，社会资本不愿投入，项目推进受到严重的融资制约。2015 年起，国家林业主管部门与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开

展战略合作，以期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的引致效应，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储备林工程的投资建设，国家储备林项目的规

划和落地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重庆市森林资源丰富，全市林地面积 446.61 万公顷，其中商品林面积 128.73 万公顷，是全国木材战略储备生产基地建设

重点省(市)之一。2019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开发银行与重庆市政府达成合作意向，正式启动实施 33.33 万公顷的重庆

国家储备林项目。重庆储备林项目通过引入林业行业内唯一中央企业——中林集团，建立起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央地合作模

式。央地合作模式有利于储备林项目利用中央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势提升项目运行管理绩效，并且中央企业成熟的木

材营销渠道能够充分发掘和放大国有商品林的市场价值。截至2021 年 3月，重庆国家储备林已先后在城口县、梁平区、奉节县

和巫溪县等地稳步推进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任务达 16.33 万公顷。本文聚焦于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的融资模式，分析其推广策

略与优化建议，为我国其他地区储备林项目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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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融资困境分析 

1.1 承贷主体实力有限，难以直接承接贷款 

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以国有林场为实施主体，但国有林场为公益类事业单位属性，所有权经营权相对分离，其管理体制不符

合国家储备林贷款主体条件，无法直接承接贷款。而重庆市林业局有现成的融资平台——重庆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虽

然具备承接国开行贷款的基本条件，但并未从事过任何经营活动，其注册资本仅 1.6 亿元(实有货币资本仅 3800 万元),难以达

到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门槛。因此，具备符合国开行贷款门槛的合格承贷主体是重庆储备林项目顺利融资的关键前提。 

1.2 项目收益来源单一，难以满足还款要求 

国家储备林项目在建设及运营期内的流动资金通常由项目主体自有资金及建设期内木材采伐等经营性收入构成，但重庆主

要乡土树种林木所需的生长周期较长，项目建设前期难以自主形成可观的经济效益，还款压力较大。加之重庆地区天然林、公益

林较多，商品林与公益林呈插花分布，经营难度较大。重庆作为松材线虫病发生程度较为严重的省市之一，大部分区县已按照疫

区管理，所有采伐的松木均按照疫木管理，林木价值被严重低估。受限于以上诸多因素，以木材采伐为主要收益来源的储备林项

目难以满足融资还款要求。 

1.3 抵押担保资源不足，难以搭建信用结构 

重庆储备林项目仅依赖自有抵押资产难以形成稳定的信用结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是抵押担保资产严重不足。纳入项目建

设范围的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是重庆储备林项目的主要抵押物，但由于林木资产的评定价格偏低，其抵押价值被严重低估，

因此仅以林权抵押为主要担保方式的项目融资申请无法达到国开行要求。其次是国开行贷款需要建立还款风险准备金，承贷主

体筹资压力很大。最后是重庆市现行的森林保险产品的保障水平较低，作为抵押物的林木资产受损后，其赔付金额不足以抵补国

开行损失。因此，重庆储备林项目无法建立稳定的信用结构，导致难以顺利承接国开行贷款。 

2 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融资模式分析 

2.1 采用央地合作模式，增强企业资本实力 

2019 年 5月，重庆市将13个项目区县国有林场的人工商品林作价入股，与中林集团共同组建央地混合所有制企业——重庆

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林投公司”)。其中原重庆林投公司资产占股 5%,中林集团以现金增资占股 45%,

相关区县以国有林地、林木和其他林业资产折资参股共占比 50%,重组后借款人注册资本达到 30亿元。该公司作为重庆国家储备

林项目投融资平台和实施主体统筹项目建设及运营，各区县成立的分(子)公司负责具体建设和运行，项目总体采取林地流转方

式开展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同时重庆林投公司需协助国开行市分行管理项目抵押林权、林业保险，落实项目资本金、木材采伐

控制、账户监管，履行项目林权排他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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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重庆储备林项目融资模式 

2.2 丰富收益来源渠道，完善项目还款来源 

重庆林投公司在项目区县成立分公司，负责片区国家储备林项目落地和管理。同时，与县政府按照一定的出资比例(51∶49

或 70∶30)成立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国家储备林项目。子公司会同区县国家储备林项目办公室动员村民自愿将承包

的林地入股，授权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合作、流转和相关处置决策。这使得重庆林投公司获得大量的优质商品

林地，通过实施抚育改培，提升林地价值与林木资源变现能力。同时，项目将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并通过充分挖掘林下资源的潜

在价值，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努力打造覆盖林业全产业链的收益回报机制。 

2.3 实行动态抵押担保，完善风险补偿机制 

林权抵押动态担保的信用结构能够实现央企的保证担保空间随项目林权资产的集中程度动态变化，是央地合作共建模式的

重要创新举措。在重庆储备林项目前期，林权资源尚未充分整合，由中林集团为项目提供第三方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林地

流转和林木种植提供充足资金保障，保证借款人前期资金使用顺畅。项目中期，伴随借款人所拥有的林权资产不断增长，相关林

权资产经开发银行认可的评估机构评估且抵押率符合开发银行规定，在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经开发银行同意，中林集团可

释放不超过项目林权新增抵押担保额度的保证担保。项目后期，若借款人提供足额的林权资产为项目提供抵押担保，则可全额释

放出中林集团的保证担保空间。 

3 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融资模式推广及优化策略 

3.1 建立利益联动机制，引入合格投资主体 

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通过中林集团增资入股提升了承贷主体的融资实力，因此，在采取“中央企业统筹+地方主体运行”的

合作形式的基础上，可扩大市场主体的筛选范围，寻求行业内或关联行业内的大型地方国有企业或有实力的上市公司进行合作。

最为关键的是，国家储备林项目属在地产业，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的支持，利益联结不紧密，则难以调动区县参

与积极性，地方建设进程的推进也将十分困难，无法加快实现资本增值。因此，需要设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储备林项目

对合格市场投资主体的吸引力，增强地方政府参与储备林项目规划和落实的动力。 

3.2 创新林业金融产品，丰富项目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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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以信贷融资为主要资金来源的重庆国家储备林项目，其融资渠道和方式较为单一，仅依赖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信贷的

融资现状难以支撑储备林项目的可持续长效性发展。因此，建议灵活运用绿色金融债券、产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等新型多元

化融资工具，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合力，实现国家储备林建设长周期与政策性金融贷款长周期之间的有效匹配，为大力推进“林权

抵押+政府增信”、林业 PPP等可复制可推广的融资模式奠定发展基础。 

3.3 完善林业补贴政策，提升项目投资价值 

目前，仅依靠林地经济收益偿还贷款本息仍存在一定难度，且部分林地和树种无法享受中央财政补贴。因此，建议将国家储

备林纳入林业重点工程项目库管理，并配套安排相应的补助资金，加大政策性贷款贴息力度。再次，探索政策激励，给予市场主

体申请国家政策性补助资金开展相关工作方面享受与国有林场等市场主体同等待遇。最后，编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

市场准入限制，通过政府引导，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允许社会资本投入发展林业特色产业，提升储备林项目投资价值，确

保国家储备林项目规划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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